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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化

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升司法效能，促进司法公正，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 

  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市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南

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洛阳、武汉、广州、

深圳、成都、贵阳、昆明、西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

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

就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

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等，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期间，试点法院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

条 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 ，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四条。试点工作应当遵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

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促进提升司法效率，确保司法公正。试点具体

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研究制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试点

期限为二年，自试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试点过程中，最

高人民法院应当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中期报告。试点



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

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本决定自 2019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 


